
 

 

附件 15 

標準程序規則 

 

適用範圍 

1. 本規則係依據第 15.10條制定，除締約雙方另有約定外，本規則應適用

於第 15章（爭端解決）之爭端解決程序。 

 

定義 

2. 為本附件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控訴締約方：係指依第 15.6條請求成立小組之締約方；及 

  仲裁小組：係指依據第 15.7條所組成的仲裁小組。 

3. 本規則所提及之條文，均係指第 15章（爭端解決）適當之條文。 

 

小組之職權範圍 

4. 除締約雙方於收到成立小組之請求後二十(20)日內另有合意，小組之職

權範圍如下： 

「依本協定相關規定，審查根據第 15.6條組成仲裁小組請求所載之事項，

並認定法律及/或事實，說明理由及建議，並依第 15.12條、第 15.13條規定

出具書面報告。」 

5. 締約雙方應儘速於最後一名仲裁員選出後向小組提交協議之職權範圍。 

6. 控訴締約方如主張其利益受到剝奪或減損，應載明於小組之職權範圍。 

 



 

 

書狀及其他文件 

7. 各締約方就其書狀應提交至少四(4)份複本予小組，並將一份複本交給締

約他方。 

8. 控訴締約方應於最後一名仲裁員選出後十(10)日內，將其初步書狀提交

被控訴締約方。被控訴締約方應於收受控訴締約方之初步書狀後二十(20)

日內，將答辯狀提交控訴締約方。 

9. 各締約方得以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送形式，提交第 7 條及第 8 

條以外與仲裁程序有關之請求、通知或其他文件給締約他方。 

10. 締約方得隨時提出新文件，用以修正其前所提出與小組程序有關之任何

請求、通知、書狀或其他文件抄寫上之微小錯誤。新提出之文件應明確

指出修正之處。 

 

小組之運作 

11. 小組之主席應主持所有會議。小組得授權主席決定行政上或程序上之事

項。 

12.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小組得以包括電話、傳真及電腦連結等方式執行

其事務。 

13. 僅小組成員得參加小組之評議。但小組得於徵詢締約雙方後，聘雇仲裁

程序必需之助理、口譯或筆譯人員、紀錄人員，並允許該等人員於評議

時在場。除非資訊已經公開，小組成員及小組聘雇人員應對仲裁程序保

密。 

14. 小組就本規則未涵蓋之程序問題，得採取符合本協定之適當程序。 

15. 小組成員無法執行職務之日起，至繼任小組成員選出之日止，各項仲裁

程序規定之期限，應暫停計算。 



 

 

16. 小組於徵詢締約雙方之意見後，得修改適用於仲裁程序之時間規定，並

做必要之程序上或行政上之調整。 

 

聽審 

17. 小組主席於徵詢締約雙方及其他小組成員後，應決定開庭之日期及時

間，並書面通知締約雙方開庭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18. 小組之開庭地點應依締約雙方同意定之。若未能合意，應輪流在締約雙

方領域內舉行開庭，第一次開庭應在控訴締約方領域內進行。 

19. 開庭時應確保控訴締約方及被控訴締約方均有相同之時間提出論點、反

駁意見及再反駁意見。 

 

小組之決定 

20. 小組應依共識作成決定；若無法獲致共識，則應以多數決作成決定。 

 

資訊之取得 

21. 締約雙方對開庭程序、評議、初步報告及所有提交小組之書狀或與小組

之溝通事項，應依下列規定保守秘密： 

(a) 任一方得隨時公布自己提交之書狀； 

(b) 為保護個人隱私或特定公有或私人企業正當商業利益或處理關鍵

機密之必要，締約方得指明其書狀中之資訊或於小組開庭時提出之

資訊應予保密。 

(c) 締約方應對締約他方提交並依前(b)款指定為機密之資訊，予以保

密；及 



 

 

(d) 各締約方應採取合理必要措施，確保其聘請之專家、口譯、筆譯人

員、法庭記錄員或參與仲裁程序之其他人員，對仲裁程序予以保密。 

 

酬勞與費用之支付 

22. 小組應保持紀錄，結算所有與仲裁程序有關之一般費用，包括支付予助

理、法庭紀錄員、或徵詢締約雙方後於仲裁程序所聘雇人員之費用。 


